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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有着艰难、曲折的经历。
1949年以前，先后有两次大的法律体系构建过程。
第一次是清朝末年，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外部列强环伺、内部烽烟四起的危机形势下，为了克服危机、维护统治，同
时也基于收回领事裁判权、推动法律进步的目的，启动大规模的法律变革。
从1902年清政府颁布变法诏令，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10年时间，以《大清律例》为核心，以诸法合体
、公法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在吸收西方近代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近
代意义的“清末法律体系”初步构建。
清末法律变革，基本目标是通过近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实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
，收回领事裁判权，实现强国富民。
目标的功利性和急切性，导致立法过程简单化，各项法律、法规在内容和文字上，较多模仿甚至照抄
西方法律，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较大脱节。
“清末法律体系”因1912年政权更替，既未全面建立，也未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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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原则，就是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
从理论上区分，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可分为两类：一是主观归责原则，即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构
成责任的必要条件；二是客观归责原则，即以行为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
根据，具体说，就是以某种损害结果或者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
现代民法对一般侵权行为实行主观归责原则，通称过错责任原则；而对特殊侵权行为则实行客观归责
原则，通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归责的根据和最终要件。
该原则体现了自己参与、自己负责任的理性主义，是近代民法的核心概念。
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对侵权案件中的相关行为进行社会性的价值评断，并以此为根据
决定其责任的有无以及轻重。
过错，是指行为人在造成他人损害时的一种主观意志状态，故过错责任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主观归责原
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由于过失常常缺乏可资证明的实际心理状态，当代侵权法对过失的判定一般不依据行为人内在的心理
活动，而是依据于外在的行为特征及其社会评价。
　　过错推定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将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的举证负担以否定的形式分
配给加害人一方，从而避免了受害人因不能证明对方的过错而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形。
按照过错推定原则，如果原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他有过错并确认他应负民事责任
。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实施了致害行为，虽然主观上无过错，但
根据法律规定仍应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的真正含义是责任的承担不以过错为要件。
这意味着法律把一部分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本应由受害人自己承担的损失和风险转移到行为人或者其他
致害人的身上。
这不仅免去了受害人证明致害人过错的举证负担，而且取消了致害人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的机
会。
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严格化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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